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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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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7號
原      告  王宣文  
            李明純  
            莊智麟  
            羅楷傑  
            劉筱君  
            詹雅雯  
            邱永廷  
            陳家柔  
            蔡文仁  
            陳彥甫  
            林慈穎  
            辛威嘫  
            陳潔倫  
            張志勤  
            林靜婷  
            陳榮庭  
            賴美妙  
            李文睿  
            賴姿傑  
            林宥妏  
            王曜呈  
            梁曉恩  
            陳冠穎  
            林宸羽  
            劉庭羽  
            莊惟婷  
            戴琨育  
            鐘珮瑜  
            張嘉紘  
兼  上29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聲倫律師
被      告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逸豪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新臺幣(下同)2,952元，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3,60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負擔3.9％，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負擔3.8％，附表2原告各負擔3.3％，附表3原告各負擔2.6％，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2,952元為附表1編號1至8原告預供擔保，各以3,600元為附表1編號9、10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30人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 少女峰 馬特洪峰 新天鵝堡 國王湖 14天-夏季版（阿聯酋航空）14日」蜜月旅行團（下稱系爭旅行團），旅遊期間為民國112年4月24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每人團費169,800元，兩造間並締結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下稱系爭旅遊契約），其中於112年5月1日、2日兩晚預計入住瑞士「策馬特飯店(panoramaskilodge)」（下稱pano飯店），而因本次旅遊為「蜜月團」，故原告於112年4月17日事前出發行前說明會中詢問並確認住宿飯店均為「獨立雙人套房」。然當日抵達策馬特後，發現被告所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並非「雙人獨立套房」，且由pano飯店官方網站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立套房，被告為專業代辦旅遊事宜，事前本可輕易知悉此情，則被告顯有過失。又後續被告僅提供三星旅館Hotel Alpenblick（下稱Alpenblick飯店）及四星旅館Hotel ChesaValese（下稱ChesaValese飯店）各供10名原告團員入住。
　㈡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導致原告受有時間之浪費，包含：⒈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誤30分鐘。⒊18時至21時滯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　
　㈢被告違約未履約提供保證之獨立雙人套房，且於原告報名前及介紹時，被告均向原告表示有機會入住到瑞士策馬特之山景房，然當日換去三星旅店及四星旅店之原告僅能住在街景房，還須至原先應入住之飯店拿取行李，入住之三星旅店房間緊鄰施工區域，景色欠佳且有工程聲音，嚴重干預休息及睡眠。又導致原告增加住宿往返路程及延長行李取得時間，亦壓縮旅遊景點停留時間及用餐時間，更使得原告無法獲得適當休息，甚至在後續旅程中不斷花時間跟被告協商賠償事宜而有重大侵害原告人格權。且原告當日身著濕衣服幾經周折數小時，於21時後才取得行李，緊接準備隔日一早天氣寒冷之高那葛拉特觀景台行程，未能有效休息入睡，導致原告多人抱病，影響後續遊程，且系旅行團交通均為搭乘同輛遊覽車屬密閉空間，又時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最終幾乎原告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炎，且有部分原告為孕婦，被告住宿安排之失誤，嚴重傷害原告健康，重大侵害原告人格權，爰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㈣被告有前述債務不履行情事，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14之7條第2項及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4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並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㈤被告應賠償入住Alpenblick飯店如附表1所示原告各71,651元：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三星之Alpenblick飯店一晚價格238歐元，一晚房價相差212歐元，如附表1所示原告降等兩晚，2晚房價落差為15,264元(以歐元1：36元之匯率換算，下同)，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5,264元（計算式：212歐元×36÷2人×2晚×2倍=15,26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被告未妥適安排住宿造成原告時間浪費，於扣除原告用餐時間後，浪費之時間仍逾5小時，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即應以1日計算，就浪費時間計算之金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元÷14日＝12,1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再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3倍賠償，則被告應賠償原告各36,3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2萬元精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1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計71,651元(計算式：15,264元+36,387元+2萬元＝71,651元)。　
　㈥被告應賠償入住ChesaValese飯店如附表2所示原告各58,771元：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ChesaValese飯店一晚價格278歐元，一晚房價相差172歐元，二晚房價落差換算後為12,384元，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2,384元（計算式：172歐元×匯率36÷2人×2晚×2倍=12,38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2原告各36,3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2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58,771元(計算式：12,384元+36,387元+1萬元＝58,771元)。
　㈦被告應賠償入住pano飯店如附表3所示原告各46,387元：
　⒈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3所示原告各36,387元。
　⒉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神慰撫金。
　⒊故附表3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46,387元(計算式：36,387元+1萬元＝46,387元)。
　㈧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附表1所示原告每人71,6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附表2所示原告每人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附表3所示原告每人46,3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
　㈠被告並未以「蜜月團」方式招攬本件旅遊行程，僅係針對部分符合資格之旅客提供優惠。被告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雙人套房，說明會手冊亦僅載「瑞士的旅館和歐洲大多數的國家一樣，房間都不大，一般是配置兩張單人床」，且被告於112年4月14日向pano飯店下訂單時，確實是下16間雙人房(16 DOUBLE Rooms)，並經該飯店表示同意，然pano飯店以32人為基礎收足款項後，逕稱至多可容納30人，被告為此僅得再向Alpenblick飯店下訂2房間，供團員及領隊使用。然至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每層各房均可相通，與被告下訂之雙人房不符，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本件不可歸責於被告，更甚者pano飯店亦未退還被告任何款項。
　㈡本件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更換住宿，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法律效果為「減少之費用，應退還甲方」，然pano飯店並未將收取之款項退還被告，故被告實際上並無「減少之費用」而自行吸收重複付款之費用，被告依約並無退還款項之義務。縱認本件為可歸責被告，則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原告得請求之部分為差額2倍之違約金，而pano飯店每晚價格瑞士法郎328元，Alpenblick飯店每晚瑞士法郎309元，每晚房價差額為瑞士法郎19元，即684元(以瑞士法郎匯率1：36計算)，兩晚即為1,368元，計算違約金為每房2,736元。另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星級之飯店，被告並無違反契約內容，且ChesaValese飯店每晚訂位價格為瑞士法郎342.3元，實則高於pano飯店每晚瑞士法郎328元。則縱被告有違反契約約定，亦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亦僅為被告不得向原告收取增加之費用；縱認本件為可歸責於被告之違約情形，然既ChesaValese飯店價格高於pano飯店，原告無得請求違約金。
　㈢本件並未造成原告之「時間浪費」：
　⒈於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被告於事發當時已即刻處理相關事宜，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尚難認屬滯留。
　⒉112年5月1日17時至17時30分：前往餐廳本為必須之時間花費，並非滯留。
　⒊112年5月1日17時30至18時：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之「棄置或留滯甲方(即原告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次、連續達5小時以上，此段時間並無留滯，即無構成該條規定之可能。
　⒋112年5月1日18時至20時30分：被告並未要求原告於此段期間協商，亦未強制原告留於麥當勞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並無滯留；況該段協商時間約僅1小時。
　⒌112年5月1日20時30分至21時：原告前往各自飯店本來即是必須之時間花費，亦難認屬滯留。
　⒍112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並無原告所稱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滯留飯店之情形。且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所謂「棄置或留滯甲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次、連續達五小時以上，此段時間與原告主張之其餘時段既未連續，不構成該條文之情形。
　㈣被告並無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且原告並未舉證說明所謂致原告人格權受侵害之具體內容，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於法無據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43至244頁)：
　㈠原告30人均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少女峰馬特洪峰新天鵝堡國王湖14天-夏季版( 阿聯首航空)14日」，旅遊期間為112年4月24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契約內容如原證1所示。
　㈡被告向原告提出之「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歐洲團優惠方案2023年適用」，其上記載：「2.蜜月專屬-PO 文優惠……3.蜜月專屬- 揪團優惠……」等文字（原證13）。
　㈢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年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允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被證1、被證2)。
　㈣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公司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被證2)。
　㈤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舉辦行前說明會。
　㈥原告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當日天氣下大雨且飄雪，隔日行程有前往海拔3,100公尺的冰河瞭望台(原證8) 。
　㈦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於擬住宿之飯店現場發現pano飯店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獨立雙人套房」。被告公司嗣有完成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hesaValese飯店訂5間房之作業。
　㈧112年5月1日用完晚餐後，於餐廳旁邊麥當勞有協商當晚住宿及後續賠償問題。
　㈨本次旅行團之最後入住情形，如原告民事起訴狀附表1至3 所示。
　㈩兩造於112年11月24日於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旅遊糾紛調處進行調處，結果為調處不成立。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第2項約定：「旅遊中之食宿、交通、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方（即原告，下同）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即被告，下同）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除非有本契約第14條或第26條之情事，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達成旅遊契約所訂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2倍之違約金」，「乙方應提出前項差額計算之說明，如未提出差額計算之說明時，其違約金之計算至少為全部旅遊費用之百分之五」。
　㈡原告主張被告所安排之策馬特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未有當初被告所保障之「雙人獨立套房」等語，被告不否認原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非「獨立雙人套房」，惟辯稱：被告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雙人套房」。又被告係下訂「雙人房」，然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與被告下訂之房型不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經查，依證人即系爭旅行團領隊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於112年4月17日行前說明會中，有回覆原告住宿飯店均為雙人間，但沒有講獨立這兩個字等語（本院卷第284頁）。而「雙人間」就其文義一般之理解即「雙人房（二人一房）」，並非六人房、四人房。且被告亦陳述其確實係下訂16間雙人房(16 DOUBLE Rooms)等語（本院卷第182頁），益徵就「雙人間（房）」之認知即「二人一房」。是被告依約有提供「雙人房」之義務，應堪認定。再被告為專業之旅行社，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下訂之飯店之房型究竟為何，本有先予調查、詢問確認清楚之義務，而依pano飯店之官方網站即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立套房，而為多人家庭式套房，此有原告所提出之pano飯店官方網站列印資料可佐（本院卷第113至115頁）。是被告辯稱pano飯店房型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係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並無可採。
　㈢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原擬住宿pano飯店現場發現其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之「獨立雙人套房」。被告嗣有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hesaValese飯店訂5間房，並有旅客改住其他2家飯店，原告住房情形如附表1（Alpenblick飯店）、附表2（ChesaValese飯店）、附表3（pano飯店即原訂飯店）所示（見不爭執事項㈦、㈨）。
　㈣住宿Alpenblick飯店之附表1原告請求降等三星之價差部分：　
　⒈附表1編號9、10原告部分：
　　經查，依原告陳述：於抵達策馬特飯店前，領隊有詢問原告是否有人願入住Alpenblick三星旅館並補貼100歐元等語（本院卷第22頁），被告亦陳述確有此情（本院卷第182頁）。再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有1 對(2個人) 住不進去原來訂的飯店，旅行社有問我這1 對是誰希望去住，公司可以提供住房補償，後來我也有私底下詢問團員是否願意降等去住Alpenblick飯店，後來有人同意，就是一對夫妻等語（本院卷第288頁），並經原告陳明即附表1編號9、10之旅客（本院卷第293頁）。是此部分既已經雙方合意變更住宿為Alpenblick飯店，並補貼100歐元，則附表1編號9、10之原告所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即為各100歐元。另被告同意原告本件以新臺幣請求及匯率以36元換算（本院卷第339頁），則上開原告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3,600元。
　⒉附表1編號1至8原告部分：
　⑴pano飯店未能提供雙人房，且係可歸責於被告，已經本院認定如前，並致上開原告改入住降等之三星Alpenblick飯店，則原告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請求被告差額二倍之違約金，為有理由。
　⑵再被告已依系爭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項提出前項差額計算(即其實際訂房費用，詳下述)。茲就上開原告可請求金額論述如下：　
　　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年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允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含稅則為10,496元，本院卷第187頁)。被告於112年4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見不爭執事項㈢㈣）。且經被告陳明：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但並未退款等語（本院卷第241至242頁）。則依上說明，被告最終下訂15間房(即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之房價為10,496元，則pano飯店二晚每人為350瑞士法郎（計算式：10,496/15間=700，700/2人=350，整數位以下四捨五入，下同）。Alpenblick飯店之價格為二晚每人309瑞士法郎（計算式：2,472/4間=618，618/2人=309），亦據被告提出其當時改訂Alpenblick飯店之訂房網頁(booking.com)資料為佐（本院卷第229頁）。基上，pano飯店二晚房價每人較Alpenblick飯店貴41瑞士法郎（計算式：350-309=41），以2倍計算違約金為82瑞士法郎即2,952元（匯率36）。又被告所提出之房價為其於112年4月間訂購pano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至5月3日）及於112年5月1日抵達pano飯店後，發現房型非雙人房，而當日立即訂購Alpenblick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至5月3日）之訂房實際價格，自應以此實際訂房價格為計算。至原告所提出pano飯店官網所示112年5月非上開訂房日期之房價每晚450歐元（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以及網路上搜尋到Alpenblick飯店每晚價格238歐元，主張一晚每間房價相差212歐元（本院卷第153至156頁），並非實際之訂房價格，自難採認。
　⑶據上，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就降等改住Alpenblick飯店部分，每人得向被告請求給付2,952元。
　㈤改住四星之ChesaValese飯店之附表2原告請求價差部分：
　　依原告主張當初兩造約定「四星飯店」或「同級飯店」（本院卷第21、317頁），並提出行程表為證（本院卷第119頁）。又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級(四星)之飯店，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告終既仍提供四星飯店予上開原告住宿，實難認被告有違反雙方間之旅遊契約內容，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14條之6、第514條之7及系爭旅遊契約等請求被告賠償房價之差額，自難認為有理由。
　㈥原告主張時間浪費之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即pano飯店非雙人房型)，導致原告所受時間浪費包含：⒈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誤30分。⒊18時至21時滯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已超過5小時，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應以1日計算，故浪費時間計算金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14日=12,129)。又此浪費時間係可歸於被告重大過失導致原告未有雙人獨立套房可住宿，故依據消保法第51條應賠償3倍，即被告應賠償每人36,387元等語。
　⒉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就其時間之浪費，得按日請求賠償。每日賠償金額，以全部旅遊費用除以全部旅遊日數計算。但行程耽誤之時間浪費，以不超過全部旅遊日數為限」，「前項每日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
　⒊經查，就當時到達pano飯店後之情形，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證述：16點多先到第一間飯店後，飯店老闆帶我去房間，我看了發現不適合，就跟飯店老闆討論至少十分鐘，後來發現沒辦法做處理，再打電話跟旅行社老闆溝通，也跟旅客解釋目前狀況。旅行社說他要再找另外的旅館，希望我能先帶客人去解決晚餐，我打電話跟旅行社溝通時，客人就在原來飯店大廳等候。等我確認旅行社說會去找其他旅館後，我就帶著客人去原本預定的餐廳吃晚餐，餐廳是訂5點多，後來有遲延一點到達。用完晚餐後再到旁邊麥當勞繼續協商，時間差不多晚上18點多開始講，預估時間講了一個小時，當時協調就是旅行社及旅客兩邊都有傳話自己希望的方案，我就是在中間協調。協商時旅行社老闆也同時找另外新的旅館，在麥當勞協商之間找到其他飯店。旅行社通知找到飯店後還有再溝通一下，但後來因為時間有點晚，就決定先入住飯店，約21點多我們離開麥當勞，全部人坐計程車回去第一間飯店各自拿行李，再各自去分配好的飯店。另外時間點部分其實現在都沒有記得那麼清楚，都是一個感覺跟差不多；行程在吃完飯後面是自由行程；用餐完之後會移到隔壁麥當勞討論，是因為兩方沒達成協議，吃完飯後才說是不是要去麥當勞做進一步溝通。而到底是誰主動提起我現在也不知道，當時狀況就是旅客有個共識說要找個地方討論賠償問題，旅行社也知道要去麥當勞討論。因為任何旅客的意見我會跟旅行社反映。旅行社沒有說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麥當勞，只是說旅客希望至少有初步的結論，但似乎沒有達到共識，當然沒有說一定要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等語（本院卷第284至292頁）。另證人曾逸群約於16時33分許告知被告pano飯店房間有問題，並為溝通，嗣被告於18時40分通知證人曾逸群已訂好其他飯店，有被告及證人曾逸群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本院卷第195至197、207至301頁）。
　⒋查依112年5月1日之行程表（本院卷第136頁），原告於入住pano飯店後僅餘晚餐行程，證人曾逸群亦證述吃完晚餐後為自由行程等語（本院卷第292頁），則可知於原告抵達pano飯店後，當日除晚餐外並未有其他行程安排。是就當日所安排之旅遊觀光行程而言，並未有延誤之情形。再就入住飯店之時間而言，依行程表兩造並未有約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本院卷第136頁），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應於何時進入飯店。再者，旅行團觀光行程安排，一般為預計當日前往哪些觀光景點，但並非絕對幾時幾分要到達哪個地點，此自原告所提出系爭旅行團之行程表之記載亦可明（本院卷第131至138頁）。而前往住宿飯店之時間亦同，除非兩造有特別約定，否則一般本依當日旅行行程安排、交通等而可能產生變化，並非必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則入住飯店之時間為何兩造間本無約定，則原告以當時16點多到達pano飯店而未能入住，主張自該時起即屬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所約定之「行程延誤」，實已屬有疑。再本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知，當日約16點多到達pano飯店發現並非雙人房型，證人曾逸群告知旅行社此情，旅行社即改訂其他飯店，證人曾逸群則先帶原告前往餐廳用餐，餐廳原預訂17點多，有遲一點到達，用完餐後18時多前往麥當勞協商。又18時40分許被告訂好其他飯店，之後又有再繼續協商。則以16點多進入pano飯店，17點多原本即為晚餐時間，再依證人曾逸群證述餐廳一般大概就是安排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用餐時間（本院卷第292頁），18時40分被告即訂好其他飯店而得入住，再另二家Alpenblick及ChesaValese飯店距pano飯店之距離，以步行方式不超過15分鐘，據被告提出google地圖為證（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且依證人曾逸群證述當時係搭乘計程車（本院卷第291頁），被告亦陳明有安排電瓶車進行接送（本院卷第183頁），則再加計前往其他飯店之交通時間非長，尚難認原告得進入飯店之時間已違反一般常情，而可認定應屬「行程延誤」。至原告主張因去麥當勞協商，21時許始離開入住飯店，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內容，並無從認定係被告要求需在該時協商而不能入住飯店，自無從算入「行程延誤」。另晚餐行程之部分，雖與原本預約餐廳之時間有所遲延，然經證人曾逸群證述係遲延一點，已如前述，又旅行行程之安排本非幾時幾分一定要到某地點點，故被告就晚餐餐廳固有預約一固定時間，然非可謂只要遲於旅行社所向餐廳預約之用餐時間即屬「行程延誤」。而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可知當時大約在17時許至18時許之間用晚餐，則仍為正常之用餐時間，實難認有晚餐行程之延誤，且有「時間之浪費」。
　⒌再原告主張隔日出發之時間，因原告分住不同飯店而比原先行程晚1小時出發，有所延誤等語，惟經證人曾逸群證述：「（問：翌日原告全體因分住不同飯店，是否比原先行程晚1小時出發？）我有點忘了，但基本上因為隔天的時間都算滿充裕的，本來就沒有預計隔天要幾點出發，所以是按照當時的情況決定隔天要幾點出發。會跟客人講希望幾點前能夠出發，但最後確定的出發時間是跟客人討論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87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據，自難採認。
　⒍據上，原告主張112年5月1日、5月2日當日有延誤行程致原告有時間之浪費，尚難認採。是原告主張有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所約定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5小時以上情形，而請求被告賠償1日之旅遊費用，以及再依據消保法第51條請求賠償3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部分：
　　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定有明文，係以人格權受侵害為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要件。查原告本件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主張多與人格權之侵害無涉，且亦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遭侵害之事實。另原告主張其花費時間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故其人格權受有重大侵害，依法亦屬無據；又原告主張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導致最終幾乎原告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炎，嚴重傷害原告之健康，亦未能舉證相當因果關係，亦無可採。是以，原告本件依民法第227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2,952元，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3,6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9日(本院卷第17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原告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1：改住Alpenblick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廖聲倫

		各71,651元





		2

		甲○○

		




		3

		丁○○

		




		4

		辰○○

		




		5

		Ａ○○

		




		6

		地○○

		




		7

		亥○○

		




		8

		癸○○

		




		9

		未○○

		




		10

		宇○○

		










附表2：改住ChesaValese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午○○

		各58,771元



		2

		辛○○

		




		3

		戊○○

		




		4

		酉○○

		




		5

		子○○

		




		6

		壬○○

		




		7

		申○○

		




		8

		玄○○

		




		9

		丙○○

		




		10

		宙○○

		










附表3：住pano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己○○

		各46,387元







		2

		乙○○

		




		3

		寅○○

		




		4

		巳○○

		




		5

		庚○○

		




		6

		天○○

		




		7

		卯○○

		




		8

		黃○○

		




		9

		Ｂ○○

		




		10

		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7號

原      告  王宣文  

            李明純  

            莊智麟  

            羅楷傑  

            劉筱君  

            詹雅雯  

            邱永廷  

            陳家柔  

            蔡文仁  

            陳彥甫  

            林慈穎  

            辛威嘫  

            陳潔倫  

            張志勤  

            林靜婷  

            陳榮庭  

            賴美妙  

            李文睿  

            賴姿傑  

            林宥妏  

            王曜呈  

            梁曉恩  

            陳冠穎  

            林宸羽  

            劉庭羽  

            莊惟婷  

            戴琨育  

            鐘珮瑜  

            張嘉紘  

兼  上29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聲倫律師

被      告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逸豪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新臺幣(下同)2,952元，附

    表1編號9、10原告各3,60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負擔3.9％，附表1編號9、1

    0原告各負擔3.8％，附表2原告各負擔3.3％，附表3原告各負

    擔2.6％，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2,952元為附表1編號1至8原

    告預供擔保，各以3,600元為附表1編號9、10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30人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 少女峰 馬特洪

    峰 新天鵝堡 國王湖 14天-夏季版（阿聯酋航空）14日」蜜

    月旅行團（下稱系爭旅行團），旅遊期間為民國112年4月24

    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每人團費169,800元，兩造間並締

    結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下稱系爭旅遊契約），其中於11

    2年5月1日、2日兩晚預計入住瑞士「策馬特飯店(panoramas

    kilodge)」（下稱pano飯店），而因本次旅遊為「蜜月團」

    ，故原告於112年4月17日事前出發行前說明會中詢問並確認

    住宿飯店均為「獨立雙人套房」。然當日抵達策馬特後，發

    現被告所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並非「雙人

    獨立套房」，且由pano飯店官方網站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

    立套房，被告為專業代辦旅遊事宜，事前本可輕易知悉此情

    ，則被告顯有過失。又後續被告僅提供三星旅館Hotel Alpe

    nblick（下稱Alpenblick飯店）及四星旅館Hotel ChesaVal

    ese（下稱ChesaValese飯店）各供10名原告團員入住。

　㈡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導致原告受有時間之浪費，包含：⒈

    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

    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

    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

    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

    誤30分鐘。⒊18時至21時滯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

    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

    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

    ，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

    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

    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

    ，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　

　㈢被告違約未履約提供保證之獨立雙人套房，且於原告報名前

    及介紹時，被告均向原告表示有機會入住到瑞士策馬特之山

    景房，然當日換去三星旅店及四星旅店之原告僅能住在街景

    房，還須至原先應入住之飯店拿取行李，入住之三星旅店房

    間緊鄰施工區域，景色欠佳且有工程聲音，嚴重干預休息及

    睡眠。又導致原告增加住宿往返路程及延長行李取得時間，

    亦壓縮旅遊景點停留時間及用餐時間，更使得原告無法獲得

    適當休息，甚至在後續旅程中不斷花時間跟被告協商賠償事

    宜而有重大侵害原告人格權。且原告當日身著濕衣服幾經周

    折數小時，於21時後才取得行李，緊接準備隔日一早天氣寒

    冷之高那葛拉特觀景台行程，未能有效休息入睡，導致原告

    多人抱病，影響後續遊程，且系旅行團交通均為搭乘同輛遊

    覽車屬密閉空間，又時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最終幾乎原告

    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炎，且有部分原告

    為孕婦，被告住宿安排之失誤，嚴重傷害原告健康，重大侵

    害原告人格權，爰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

    慰撫金。

　㈣被告有前述債務不履行情事，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14之7條第2

    項及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4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

    賠償，並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㈤被告應賠償入住Alpenblick飯店如附表1所示原告各71,651元

    ：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三星之Alpenblick飯店一晚價格

    238歐元，一晚房價相差212歐元，如附表1所示原告降等兩

    晚，2晚房價落差為15,264元(以歐元1：36元之匯率換算，

    下同)，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

    爭契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5,264元

    （計算式：212歐元×36÷2人×2晚×2倍=15,26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被告未妥適安排住宿造成原告時間浪費，

    於扣除原告用餐時間後，浪費之時間仍逾5小時，依系爭旅

    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即應以1日計算，就浪費時間計算

    之金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元÷14日＝12,129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再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

    1條規定請求3倍賠償，則被告應賠償原告各36,3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2萬元精

    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1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計71,651元(計

    算式：15,264元+36,387元+2萬元＝71,651元)。　

　㈥被告應賠償入住ChesaValese飯店如附表2所示原告各58,771

    元：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ChesaValese飯店一晚價格278歐

    元，一晚房價相差172歐元，二晚房價落差換算後為12,384

    元，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爭契

    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2,384元（計

    算式：172歐元×匯率36÷2人×2晚×2倍=12,38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2原告各36,3

    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

    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2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58,771元(計算

    式：12,384元+36,387元+1萬元＝58,771元)。

　㈦被告應賠償入住pano飯店如附表3所示原告各46,387元：

　⒈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3所示原告各

    36,387元。

　⒉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

    神慰撫金。

　⒊故附表3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46,387元(計算

    式：36,387元+1萬元＝46,387元)。

　㈧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附表1所示原告每人71,651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附表2所示原告每人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

    告應給付附表3所示原告每人46,3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願供擔

    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

　㈠被告並未以「蜜月團」方式招攬本件旅遊行程，僅係針對部

    分符合資格之旅客提供優惠。被告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

    雙人套房，說明會手冊亦僅載「瑞士的旅館和歐洲大多數的

    國家一樣，房間都不大，一般是配置兩張單人床」，且被告

    於112年4月14日向pano飯店下訂單時，確實是下16間雙人房

    (16 DOUBLE Rooms)，並經該飯店表示同意，然pano飯店以3

    2人為基礎收足款項後，逕稱至多可容納30人，被告為此僅

    得再向Alpenblick飯店下訂2房間，供團員及領隊使用。然

    至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每層各房均可相通，與被告下訂之雙

    人房不符，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本件不可歸責於被告，

    更甚者pano飯店亦未退還被告任何款項。

　㈡本件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更換住宿，依系爭旅遊契

    約第26條第1項約定，法律效果為「減少之費用，應退還甲

    方」，然pano飯店並未將收取之款項退還被告，故被告實際

    上並無「減少之費用」而自行吸收重複付款之費用，被告依

    約並無退還款項之義務。縱認本件為可歸責被告，則依系爭

    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原告得請求之部分為差額2倍之違約

    金，而pano飯店每晚價格瑞士法郎328元，Alpenblick飯店

    每晚瑞士法郎309元，每晚房價差額為瑞士法郎19元，即684

    元(以瑞士法郎匯率1：36計算)，兩晚即為1,368元，計算違

    約金為每房2,736元。另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星

    級之飯店，被告並無違反契約內容，且ChesaValese飯店每

    晚訂位價格為瑞士法郎342.3元，實則高於pano飯店每晚瑞

    士法郎328元。則縱被告有違反契約約定，亦屬不可歸責於

    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亦僅為被告不得向原告

    收取增加之費用；縱認本件為可歸責於被告之違約情形，然

    既ChesaValese飯店價格高於pano飯店，原告無得請求違約

    金。

　㈢本件並未造成原告之「時間浪費」：

　⒈於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被告於事發當時已即刻處理相關

    事宜，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尚難認屬滯留。

　⒉112年5月1日17時至17時30分：前往餐廳本為必須之時間花費

    ，並非滯留。

　⒊112年5月1日17時30至18時：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之「棄

    置或留滯甲方(即原告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

    次、連續達5小時以上，此段時間並無留滯，即無構成該條

    規定之可能。

　⒋112年5月1日18時至20時30分：被告並未要求原告於此段期間

    協商，亦未強制原告留於麥當勞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

    題，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並無滯留；況該段協商

    時間約僅1小時。

　⒌112年5月1日20時30分至21時：原告前往各自飯店本來即是必

    須之時間花費，亦難認屬滯留。

　⒍112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並無原告所稱等待領隊個別

    提領行李而滯留飯店之情形。且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

    ，所謂「棄置或留滯甲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

    次、連續達五小時以上，此段時間與原告主張之其餘時段既

    未連續，不構成該條文之情形。

　㈣被告並無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且原告並未舉證說明所謂致原

    告人格權受侵害之具體內容，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

    ，於法無據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43至244頁)：

　㈠原告30人均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少女峰馬特洪

    峰新天鵝堡國王湖14天-夏季版( 阿聯首航空)14日」，旅遊

    期間為112年4月24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契約內容如原

    證1所示。

　㈡被告向原告提出之「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歐洲團優惠方案2023

    年適用」，其上記載：「2.蜜月專屬-PO 文優惠……3.蜜月專

    屬- 揪團優惠……」等文字（原證13）。

　㈢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年

    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允

    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被告公司於112年4

    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被證1、被證2)。

　㈣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

    公司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被證2)。

　㈤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舉辦行前說明會。

　㈥原告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當日天氣下大雨且飄雪，

    隔日行程有前往海拔3,100公尺的冰河瞭望台(原證8) 。

　㈦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於擬住宿之飯店現場發現pa

    no飯店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獨立雙

    人套房」。被告公司嗣有完成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

    hesaValese飯店訂5間房之作業。

　㈧112年5月1日用完晚餐後，於餐廳旁邊麥當勞有協商當晚住宿

    及後續賠償問題。

　㈨本次旅行團之最後入住情形，如原告民事起訴狀附表1至3 所

    示。

　㈩兩造於112年11月24日於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旅遊糾

    紛調處進行調處，結果為調處不成立。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第2項約定：「旅遊中之食宿、

    交通、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

    理，甲方（即原告，下同）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即被告

    ，下同）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

    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除非有本契約第14條或第26條之情事

    ，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因可歸責於乙

    方之事由，致未達成旅遊契約所訂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

    項目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2倍之違約金

    」，「乙方應提出前項差額計算之說明，如未提出差額計算

    之說明時，其違約金之計算至少為全部旅遊費用之百分之五

    」。

　㈡原告主張被告所安排之策馬特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

    ，未有當初被告所保障之「雙人獨立套房」等語，被告不否

    認原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非「獨立雙人套

    房」，惟辯稱：被告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雙人套房」

    。又被告係下訂「雙人房」，然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與被告

    下訂之房型不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不可歸責於被告等

    語。經查，依證人即系爭旅行團領隊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

    述：於112年4月17日行前說明會中，有回覆原告住宿飯店均

    為雙人間，但沒有講獨立這兩個字等語（本院卷第284頁）

    。而「雙人間」就其文義一般之理解即「雙人房（二人一房

    ）」，並非六人房、四人房。且被告亦陳述其確實係下訂16

    間雙人房(16 DOUBLE Rooms)等語（本院卷第182頁），益徵

    就「雙人間（房）」之認知即「二人一房」。是被告依約有

    提供「雙人房」之義務，應堪認定。再被告為專業之旅行社

    ，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下訂之

    飯店之房型究竟為何，本有先予調查、詢問確認清楚之義務

    ，而依pano飯店之官方網站即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立套房

    ，而為多人家庭式套房，此有原告所提出之pano飯店官方網

    站列印資料可佐（本院卷第113至115頁）。是被告辯稱pano

    飯店房型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係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並

    無可採。

　㈢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原擬住宿pano飯店現場發現

    其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之「獨立雙人

    套房」。被告嗣有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hesaValese

    飯店訂5間房，並有旅客改住其他2家飯店，原告住房情形如

    附表1（Alpenblick飯店）、附表2（ChesaValese飯店）、

    附表3（pano飯店即原訂飯店）所示（見不爭執事項㈦、㈨）

    。

　㈣住宿Alpenblick飯店之附表1原告請求降等三星之價差部分：

   　

　⒈附表1編號9、10原告部分：

　　經查，依原告陳述：於抵達策馬特飯店前，領隊有詢問原告

    是否有人願入住Alpenblick三星旅館並補貼100歐元等語（

    本院卷第22頁），被告亦陳述確有此情（本院卷第182頁）

    。再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有1 對(2個人) 住不

    進去原來訂的飯店，旅行社有問我這1 對是誰希望去住，公

    司可以提供住房補償，後來我也有私底下詢問團員是否願意

    降等去住Alpenblick飯店，後來有人同意，就是一對夫妻等

    語（本院卷第288頁），並經原告陳明即附表1編號9、10之

    旅客（本院卷第293頁）。是此部分既已經雙方合意變更住

    宿為Alpenblick飯店，並補貼100歐元，則附表1編號9、10

    之原告所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即為各100歐元。另被告同意

    原告本件以新臺幣請求及匯率以36元換算（本院卷第339頁

    ），則上開原告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3,600元。

　⒉附表1編號1至8原告部分：

　⑴pano飯店未能提供雙人房，且係可歸責於被告，已經本院認

    定如前，並致上開原告改入住降等之三星Alpenblick飯店，

    則原告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請求被告差額二倍之違

    約金，為有理由。

　⑵再被告已依系爭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項提出前項差額計算

    (即其實際訂房費用，詳下述)。茲就上開原告可請求金額論

    述如下：　

　　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

    年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

    允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含稅則為10,496

    元，本院卷第187頁)。被告於112年4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

    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

    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見不爭執事項㈢㈣）。

    且經被告陳明：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但並未退款等

    語（本院卷第241至242頁）。則依上說明，被告最終下訂15

    間房(即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之房價為10,496元，則

    pano飯店二晚每人為350瑞士法郎（計算式：10,496/15間=7

    00，700/2人=350，整數位以下四捨五入，下同）。Alpenbl

    ick飯店之價格為二晚每人309瑞士法郎（計算式：2,472/4

    間=618，618/2人=309），亦據被告提出其當時改訂Alpenbl

    ick飯店之訂房網頁(booking.com)資料為佐（本院卷第229

    頁）。基上，pano飯店二晚房價每人較Alpenblick飯店貴41

    瑞士法郎（計算式：350-309=41），以2倍計算違約金為82

    瑞士法郎即2,952元（匯率36）。又被告所提出之房價為其

    於112年4月間訂購pano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至5月3

    日）及於112年5月1日抵達pano飯店後，發現房型非雙人房

    ，而當日立即訂購Alpenblick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

    至5月3日）之訂房實際價格，自應以此實際訂房價格為計算

    。至原告所提出pano飯店官網所示112年5月非上開訂房日期

    之房價每晚450歐元（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以及網路上

    搜尋到Alpenblick飯店每晚價格238歐元，主張一晚每間房

    價相差212歐元（本院卷第153至156頁），並非實際之訂房

    價格，自難採認。

　⑶據上，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就降等改住Alpenblick飯店部分，

    每人得向被告請求給付2,952元。

　㈤改住四星之ChesaValese飯店之附表2原告請求價差部分：

　　依原告主張當初兩造約定「四星飯店」或「同級飯店」（本

    院卷第21、317頁），並提出行程表為證（本院卷第119頁）

    。又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級(四星)之飯店，為

    兩造所不爭執，則被告終既仍提供四星飯店予上開原告住宿

    ，實難認被告有違反雙方間之旅遊契約內容，則原告主張依

    民法第514條之6、第514條之7及系爭旅遊契約等請求被告賠

    償房價之差額，自難認為有理由。

　㈥原告主張時間浪費之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即pano飯店非雙人房型)

    ，導致原告所受時間浪費包含：⒈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

    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

    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

    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

    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誤30分。⒊18時至21時滯

    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

    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

    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

    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

    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

    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已超過5小時，依系爭旅

    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應以1日計算，故浪費時間計算金

    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14日=12,129)。又此浪費

    時間係可歸於被告重大過失導致原告未有雙人獨立套房可住

    宿，故依據消保法第51條應賠償3倍，即被告應賠償每人36,

    387元等語。

　⒉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

    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

    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就其時間之浪費，得按日請求賠償

    。每日賠償金額，以全部旅遊費用除以全部旅遊日數計算。

    但行程耽誤之時間浪費，以不超過全部旅遊日數為限」，「

    前項每日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

    以一日計算」。

　⒊經查，就當時到達pano飯店後之情形，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

    證述：16點多先到第一間飯店後，飯店老闆帶我去房間，我

    看了發現不適合，就跟飯店老闆討論至少十分鐘，後來發現

    沒辦法做處理，再打電話跟旅行社老闆溝通，也跟旅客解釋

    目前狀況。旅行社說他要再找另外的旅館，希望我能先帶客

    人去解決晚餐，我打電話跟旅行社溝通時，客人就在原來飯

    店大廳等候。等我確認旅行社說會去找其他旅館後，我就帶

    著客人去原本預定的餐廳吃晚餐，餐廳是訂5點多，後來有

    遲延一點到達。用完晚餐後再到旁邊麥當勞繼續協商，時間

    差不多晚上18點多開始講，預估時間講了一個小時，當時協

    調就是旅行社及旅客兩邊都有傳話自己希望的方案，我就是

    在中間協調。協商時旅行社老闆也同時找另外新的旅館，在

    麥當勞協商之間找到其他飯店。旅行社通知找到飯店後還有

    再溝通一下，但後來因為時間有點晚，就決定先入住飯店，

    約21點多我們離開麥當勞，全部人坐計程車回去第一間飯店

    各自拿行李，再各自去分配好的飯店。另外時間點部分其實

    現在都沒有記得那麼清楚，都是一個感覺跟差不多；行程在

    吃完飯後面是自由行程；用餐完之後會移到隔壁麥當勞討論

    ，是因為兩方沒達成協議，吃完飯後才說是不是要去麥當勞

    做進一步溝通。而到底是誰主動提起我現在也不知道，當時

    狀況就是旅客有個共識說要找個地方討論賠償問題，旅行社

    也知道要去麥當勞討論。因為任何旅客的意見我會跟旅行社

    反映。旅行社沒有說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麥當勞，只是說旅

    客希望至少有初步的結論，但似乎沒有達到共識，當然沒有

    說一定要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等語（本院卷第284至292頁）

    。另證人曾逸群約於16時33分許告知被告pano飯店房間有問

    題，並為溝通，嗣被告於18時40分通知證人曾逸群已訂好其

    他飯店，有被告及證人曾逸群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本院卷

    第195至197、207至301頁）。

　⒋查依112年5月1日之行程表（本院卷第136頁），原告於入住p

    ano飯店後僅餘晚餐行程，證人曾逸群亦證述吃完晚餐後為

    自由行程等語（本院卷第292頁），則可知於原告抵達pano

    飯店後，當日除晚餐外並未有其他行程安排。是就當日所安

    排之旅遊觀光行程而言，並未有延誤之情形。再就入住飯店

    之時間而言，依行程表兩造並未有約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

    本院卷第136頁），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應於何時

    進入飯店。再者，旅行團觀光行程安排，一般為預計當日前

    往哪些觀光景點，但並非絕對幾時幾分要到達哪個地點，此

    自原告所提出系爭旅行團之行程表之記載亦可明（本院卷第

    131至138頁）。而前往住宿飯店之時間亦同，除非兩造有特

    別約定，否則一般本依當日旅行行程安排、交通等而可能產

    生變化，並非必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則入住飯店之時間為

    何兩造間本無約定，則原告以當時16點多到達pano飯店而未

    能入住，主張自該時起即屬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所約定之「

    行程延誤」，實已屬有疑。再本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及

    line對話紀錄可知，當日約16點多到達pano飯店發現並非雙

    人房型，證人曾逸群告知旅行社此情，旅行社即改訂其他飯

    店，證人曾逸群則先帶原告前往餐廳用餐，餐廳原預訂17點

    多，有遲一點到達，用完餐後18時多前往麥當勞協商。又18

    時40分許被告訂好其他飯店，之後又有再繼續協商。則以16

    點多進入pano飯店，17點多原本即為晚餐時間，再依證人曾

    逸群證述餐廳一般大概就是安排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用餐

    時間（本院卷第292頁），18時40分被告即訂好其他飯店而

    得入住，再另二家Alpenblick及ChesaValese飯店距pano飯

    店之距離，以步行方式不超過15分鐘，據被告提出google地

    圖為證（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且依證人曾逸群證述當時

    係搭乘計程車（本院卷第291頁），被告亦陳明有安排電瓶

    車進行接送（本院卷第183頁），則再加計前往其他飯店之

    交通時間非長，尚難認原告得進入飯店之時間已違反一般常

    情，而可認定應屬「行程延誤」。至原告主張因去麥當勞協

    商，21時許始離開入住飯店，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內容

    ，並無從認定係被告要求需在該時協商而不能入住飯店，自

    無從算入「行程延誤」。另晚餐行程之部分，雖與原本預約

    餐廳之時間有所遲延，然經證人曾逸群證述係遲延一點，已

    如前述，又旅行行程之安排本非幾時幾分一定要到某地點點

    ，故被告就晚餐餐廳固有預約一固定時間，然非可謂只要遲

    於旅行社所向餐廳預約之用餐時間即屬「行程延誤」。而依

    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可知當時大約在17時許至18時許之間

    用晚餐，則仍為正常之用餐時間，實難認有晚餐行程之延誤

    ，且有「時間之浪費」。

　⒌再原告主張隔日出發之時間，因原告分住不同飯店而比原先

    行程晚1小時出發，有所延誤等語，惟經證人曾逸群證述：

    「（問：翌日原告全體因分住不同飯店，是否比原先行程晚

    1小時出發？）我有點忘了，但基本上因為隔天的時間都算

    滿充裕的，本來就沒有預計隔天要幾點出發，所以是按照當

    時的情況決定隔天要幾點出發。會跟客人講希望幾點前能夠

    出發，但最後確定的出發時間是跟客人討論出來」等語（本

    院卷第287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據，自難採認。

　⒍據上，原告主張112年5月1日、5月2日當日有延誤行程致原告

    有時間之浪費，尚難認採。是原告主張有系爭旅遊契約第24

    條所約定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5小時以上情形，而請求被

    告賠償1日之旅遊費用，以及再依據消保法第51條請求賠償3

    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部分：

　　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

    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227條之1定有明文，係以人格權受侵害為請求精神慰撫

    金之要件。查原告本件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主張多與人格權

    之侵害無涉，且亦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遭侵害之事實。另原

    告主張其花費時間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故其人格權受有重

    大侵害，依法亦屬無據；又原告主張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

    導致最終幾乎原告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

    炎，嚴重傷害原告之健康，亦未能舉證相當因果關係，亦無

    可採。是以，原告本件依民法第227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精神

    慰撫金，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附表1編號1

    至8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2,952元，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請

    求被告給付3,6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

    月29日(本院卷第17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原告請求，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

    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1：改住Alpenblick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廖聲倫 各71,651元  2 甲○○  3 丁○○  4 辰○○  5 Ａ○○  6 地○○  7 亥○○  8 癸○○  9 未○○  10 宇○○  



附表2：改住ChesaValese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午○○ 各58,771元 2 辛○○  3 戊○○  4 酉○○  5 子○○  6 壬○○  7 申○○  8 玄○○  9 丙○○  10 宙○○  



附表3：住pano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己○○ 各46,387元   2 乙○○  3 寅○○  4 巳○○  5 庚○○  6 天○○  7 卯○○  8 黃○○  9 Ｂ○○  10 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7號
原      告  王宣文  
            李明純  
            莊智麟  
            羅楷傑  
            劉筱君  
            詹雅雯  
            邱永廷  
            陳家柔  
            蔡文仁  
            陳彥甫  
            林慈穎  
            辛威嘫  
            陳潔倫  
            張志勤  
            林靜婷  
            陳榮庭  
            賴美妙  
            李文睿  
            賴姿傑  
            林宥妏  
            王曜呈  
            梁曉恩  
            陳冠穎  
            林宸羽  
            劉庭羽  
            莊惟婷  
            戴琨育  
            鐘珮瑜  
            張嘉紘  
兼  上29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聲倫律師
被      告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逸豪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新臺幣(下同)2,952元，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3,60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負擔3.9％，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負擔3.8％，附表2原告各負擔3.3％，附表3原告各負擔2.6％，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2,952元為附表1編號1至8原告預供擔保，各以3,600元為附表1編號9、10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30人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 少女峰 馬特洪峰 新天鵝堡 國王湖 14天-夏季版（阿聯酋航空）14日」蜜月旅行團（下稱系爭旅行團），旅遊期間為民國112年4月24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每人團費169,800元，兩造間並締結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下稱系爭旅遊契約），其中於112年5月1日、2日兩晚預計入住瑞士「策馬特飯店(panoramaskilodge)」（下稱pano飯店），而因本次旅遊為「蜜月團」，故原告於112年4月17日事前出發行前說明會中詢問並確認住宿飯店均為「獨立雙人套房」。然當日抵達策馬特後，發現被告所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並非「雙人獨立套房」，且由pano飯店官方網站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立套房，被告為專業代辦旅遊事宜，事前本可輕易知悉此情，則被告顯有過失。又後續被告僅提供三星旅館Hotel Alpenblick（下稱Alpenblick飯店）及四星旅館Hotel ChesaValese（下稱ChesaValese飯店）各供10名原告團員入住。
　㈡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導致原告受有時間之浪費，包含：⒈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誤30分鐘。⒊18時至21時滯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　
　㈢被告違約未履約提供保證之獨立雙人套房，且於原告報名前及介紹時，被告均向原告表示有機會入住到瑞士策馬特之山景房，然當日換去三星旅店及四星旅店之原告僅能住在街景房，還須至原先應入住之飯店拿取行李，入住之三星旅店房間緊鄰施工區域，景色欠佳且有工程聲音，嚴重干預休息及睡眠。又導致原告增加住宿往返路程及延長行李取得時間，亦壓縮旅遊景點停留時間及用餐時間，更使得原告無法獲得適當休息，甚至在後續旅程中不斷花時間跟被告協商賠償事宜而有重大侵害原告人格權。且原告當日身著濕衣服幾經周折數小時，於21時後才取得行李，緊接準備隔日一早天氣寒冷之高那葛拉特觀景台行程，未能有效休息入睡，導致原告多人抱病，影響後續遊程，且系旅行團交通均為搭乘同輛遊覽車屬密閉空間，又時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最終幾乎原告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炎，且有部分原告為孕婦，被告住宿安排之失誤，嚴重傷害原告健康，重大侵害原告人格權，爰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㈣被告有前述債務不履行情事，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14之7條第2項及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4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並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㈤被告應賠償入住Alpenblick飯店如附表1所示原告各71,651元：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三星之Alpenblick飯店一晚價格238歐元，一晚房價相差212歐元，如附表1所示原告降等兩晚，2晚房價落差為15,264元(以歐元1：36元之匯率換算，下同)，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5,264元（計算式：212歐元×36÷2人×2晚×2倍=15,26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被告未妥適安排住宿造成原告時間浪費，於扣除原告用餐時間後，浪費之時間仍逾5小時，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即應以1日計算，就浪費時間計算之金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元÷14日＝12,1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再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3倍賠償，則被告應賠償原告各36,3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2萬元精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1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計71,651元(計算式：15,264元+36,387元+2萬元＝71,651元)。　
　㈥被告應賠償入住ChesaValese飯店如附表2所示原告各58,771元：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ChesaValese飯店一晚價格278歐元，一晚房價相差172歐元，二晚房價落差換算後為12,384元，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2,384元（計算式：172歐元×匯率36÷2人×2晚×2倍=12,38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2原告各36,3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2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58,771元(計算式：12,384元+36,387元+1萬元＝58,771元)。
　㈦被告應賠償入住pano飯店如附表3所示原告各46,387元：
　⒈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3所示原告各36,387元。
　⒉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神慰撫金。
　⒊故附表3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46,387元(計算式：36,387元+1萬元＝46,387元)。
　㈧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附表1所示原告每人71,6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附表2所示原告每人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附表3所示原告每人46,3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
　㈠被告並未以「蜜月團」方式招攬本件旅遊行程，僅係針對部分符合資格之旅客提供優惠。被告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雙人套房，說明會手冊亦僅載「瑞士的旅館和歐洲大多數的國家一樣，房間都不大，一般是配置兩張單人床」，且被告於112年4月14日向pano飯店下訂單時，確實是下16間雙人房(16 DOUBLE Rooms)，並經該飯店表示同意，然pano飯店以32人為基礎收足款項後，逕稱至多可容納30人，被告為此僅得再向Alpenblick飯店下訂2房間，供團員及領隊使用。然至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每層各房均可相通，與被告下訂之雙人房不符，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本件不可歸責於被告，更甚者pano飯店亦未退還被告任何款項。
　㈡本件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更換住宿，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法律效果為「減少之費用，應退還甲方」，然pano飯店並未將收取之款項退還被告，故被告實際上並無「減少之費用」而自行吸收重複付款之費用，被告依約並無退還款項之義務。縱認本件為可歸責被告，則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原告得請求之部分為差額2倍之違約金，而pano飯店每晚價格瑞士法郎328元，Alpenblick飯店每晚瑞士法郎309元，每晚房價差額為瑞士法郎19元，即684元(以瑞士法郎匯率1：36計算)，兩晚即為1,368元，計算違約金為每房2,736元。另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星級之飯店，被告並無違反契約內容，且ChesaValese飯店每晚訂位價格為瑞士法郎342.3元，實則高於pano飯店每晚瑞士法郎328元。則縱被告有違反契約約定，亦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亦僅為被告不得向原告收取增加之費用；縱認本件為可歸責於被告之違約情形，然既ChesaValese飯店價格高於pano飯店，原告無得請求違約金。
　㈢本件並未造成原告之「時間浪費」：
　⒈於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被告於事發當時已即刻處理相關事宜，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尚難認屬滯留。
　⒉112年5月1日17時至17時30分：前往餐廳本為必須之時間花費，並非滯留。
　⒊112年5月1日17時30至18時：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之「棄置或留滯甲方(即原告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次、連續達5小時以上，此段時間並無留滯，即無構成該條規定之可能。
　⒋112年5月1日18時至20時30分：被告並未要求原告於此段期間協商，亦未強制原告留於麥當勞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並無滯留；況該段協商時間約僅1小時。
　⒌112年5月1日20時30分至21時：原告前往各自飯店本來即是必須之時間花費，亦難認屬滯留。
　⒍112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並無原告所稱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滯留飯店之情形。且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所謂「棄置或留滯甲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次、連續達五小時以上，此段時間與原告主張之其餘時段既未連續，不構成該條文之情形。
　㈣被告並無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且原告並未舉證說明所謂致原告人格權受侵害之具體內容，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於法無據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43至244頁)：
　㈠原告30人均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少女峰馬特洪峰新天鵝堡國王湖14天-夏季版( 阿聯首航空)14日」，旅遊期間為112年4月24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契約內容如原證1所示。
　㈡被告向原告提出之「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歐洲團優惠方案2023年適用」，其上記載：「2.蜜月專屬-PO 文優惠……3.蜜月專屬- 揪團優惠……」等文字（原證13）。
　㈢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年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允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被證1、被證2)。
　㈣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公司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被證2)。
　㈤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舉辦行前說明會。
　㈥原告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當日天氣下大雨且飄雪，隔日行程有前往海拔3,100公尺的冰河瞭望台(原證8) 。
　㈦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於擬住宿之飯店現場發現pano飯店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獨立雙人套房」。被告公司嗣有完成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hesaValese飯店訂5間房之作業。
　㈧112年5月1日用完晚餐後，於餐廳旁邊麥當勞有協商當晚住宿及後續賠償問題。
　㈨本次旅行團之最後入住情形，如原告民事起訴狀附表1至3 所示。
　㈩兩造於112年11月24日於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旅遊糾紛調處進行調處，結果為調處不成立。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第2項約定：「旅遊中之食宿、交通、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方（即原告，下同）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即被告，下同）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除非有本契約第14條或第26條之情事，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達成旅遊契約所訂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2倍之違約金」，「乙方應提出前項差額計算之說明，如未提出差額計算之說明時，其違約金之計算至少為全部旅遊費用之百分之五」。
　㈡原告主張被告所安排之策馬特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未有當初被告所保障之「雙人獨立套房」等語，被告不否認原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非「獨立雙人套房」，惟辯稱：被告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雙人套房」。又被告係下訂「雙人房」，然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與被告下訂之房型不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經查，依證人即系爭旅行團領隊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於112年4月17日行前說明會中，有回覆原告住宿飯店均為雙人間，但沒有講獨立這兩個字等語（本院卷第284頁）。而「雙人間」就其文義一般之理解即「雙人房（二人一房）」，並非六人房、四人房。且被告亦陳述其確實係下訂16間雙人房(16 DOUBLE Rooms)等語（本院卷第182頁），益徵就「雙人間（房）」之認知即「二人一房」。是被告依約有提供「雙人房」之義務，應堪認定。再被告為專業之旅行社，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下訂之飯店之房型究竟為何，本有先予調查、詢問確認清楚之義務，而依pano飯店之官方網站即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立套房，而為多人家庭式套房，此有原告所提出之pano飯店官方網站列印資料可佐（本院卷第113至115頁）。是被告辯稱pano飯店房型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係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並無可採。
　㈢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原擬住宿pano飯店現場發現其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之「獨立雙人套房」。被告嗣有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hesaValese飯店訂5間房，並有旅客改住其他2家飯店，原告住房情形如附表1（Alpenblick飯店）、附表2（ChesaValese飯店）、附表3（pano飯店即原訂飯店）所示（見不爭執事項㈦、㈨）。
　㈣住宿Alpenblick飯店之附表1原告請求降等三星之價差部分：　
　⒈附表1編號9、10原告部分：
　　經查，依原告陳述：於抵達策馬特飯店前，領隊有詢問原告是否有人願入住Alpenblick三星旅館並補貼100歐元等語（本院卷第22頁），被告亦陳述確有此情（本院卷第182頁）。再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有1 對(2個人) 住不進去原來訂的飯店，旅行社有問我這1 對是誰希望去住，公司可以提供住房補償，後來我也有私底下詢問團員是否願意降等去住Alpenblick飯店，後來有人同意，就是一對夫妻等語（本院卷第288頁），並經原告陳明即附表1編號9、10之旅客（本院卷第293頁）。是此部分既已經雙方合意變更住宿為Alpenblick飯店，並補貼100歐元，則附表1編號9、10之原告所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即為各100歐元。另被告同意原告本件以新臺幣請求及匯率以36元換算（本院卷第339頁），則上開原告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3,600元。
　⒉附表1編號1至8原告部分：
　⑴pano飯店未能提供雙人房，且係可歸責於被告，已經本院認定如前，並致上開原告改入住降等之三星Alpenblick飯店，則原告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請求被告差額二倍之違約金，為有理由。
　⑵再被告已依系爭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項提出前項差額計算(即其實際訂房費用，詳下述)。茲就上開原告可請求金額論述如下：　
　　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年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允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含稅則為10,496元，本院卷第187頁)。被告於112年4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見不爭執事項㈢㈣）。且經被告陳明：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但並未退款等語（本院卷第241至242頁）。則依上說明，被告最終下訂15間房(即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之房價為10,496元，則pano飯店二晚每人為350瑞士法郎（計算式：10,496/15間=700，700/2人=350，整數位以下四捨五入，下同）。Alpenblick飯店之價格為二晚每人309瑞士法郎（計算式：2,472/4間=618，618/2人=309），亦據被告提出其當時改訂Alpenblick飯店之訂房網頁(booking.com)資料為佐（本院卷第229頁）。基上，pano飯店二晚房價每人較Alpenblick飯店貴41瑞士法郎（計算式：350-309=41），以2倍計算違約金為82瑞士法郎即2,952元（匯率36）。又被告所提出之房價為其於112年4月間訂購pano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至5月3日）及於112年5月1日抵達pano飯店後，發現房型非雙人房，而當日立即訂購Alpenblick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至5月3日）之訂房實際價格，自應以此實際訂房價格為計算。至原告所提出pano飯店官網所示112年5月非上開訂房日期之房價每晚450歐元（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以及網路上搜尋到Alpenblick飯店每晚價格238歐元，主張一晚每間房價相差212歐元（本院卷第153至156頁），並非實際之訂房價格，自難採認。
　⑶據上，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就降等改住Alpenblick飯店部分，每人得向被告請求給付2,952元。
　㈤改住四星之ChesaValese飯店之附表2原告請求價差部分：
　　依原告主張當初兩造約定「四星飯店」或「同級飯店」（本院卷第21、317頁），並提出行程表為證（本院卷第119頁）。又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級(四星)之飯店，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告終既仍提供四星飯店予上開原告住宿，實難認被告有違反雙方間之旅遊契約內容，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14條之6、第514條之7及系爭旅遊契約等請求被告賠償房價之差額，自難認為有理由。
　㈥原告主張時間浪費之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即pano飯店非雙人房型)，導致原告所受時間浪費包含：⒈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誤30分。⒊18時至21時滯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已超過5小時，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應以1日計算，故浪費時間計算金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14日=12,129)。又此浪費時間係可歸於被告重大過失導致原告未有雙人獨立套房可住宿，故依據消保法第51條應賠償3倍，即被告應賠償每人36,387元等語。
　⒉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就其時間之浪費，得按日請求賠償。每日賠償金額，以全部旅遊費用除以全部旅遊日數計算。但行程耽誤之時間浪費，以不超過全部旅遊日數為限」，「前項每日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
　⒊經查，就當時到達pano飯店後之情形，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證述：16點多先到第一間飯店後，飯店老闆帶我去房間，我看了發現不適合，就跟飯店老闆討論至少十分鐘，後來發現沒辦法做處理，再打電話跟旅行社老闆溝通，也跟旅客解釋目前狀況。旅行社說他要再找另外的旅館，希望我能先帶客人去解決晚餐，我打電話跟旅行社溝通時，客人就在原來飯店大廳等候。等我確認旅行社說會去找其他旅館後，我就帶著客人去原本預定的餐廳吃晚餐，餐廳是訂5點多，後來有遲延一點到達。用完晚餐後再到旁邊麥當勞繼續協商，時間差不多晚上18點多開始講，預估時間講了一個小時，當時協調就是旅行社及旅客兩邊都有傳話自己希望的方案，我就是在中間協調。協商時旅行社老闆也同時找另外新的旅館，在麥當勞協商之間找到其他飯店。旅行社通知找到飯店後還有再溝通一下，但後來因為時間有點晚，就決定先入住飯店，約21點多我們離開麥當勞，全部人坐計程車回去第一間飯店各自拿行李，再各自去分配好的飯店。另外時間點部分其實現在都沒有記得那麼清楚，都是一個感覺跟差不多；行程在吃完飯後面是自由行程；用餐完之後會移到隔壁麥當勞討論，是因為兩方沒達成協議，吃完飯後才說是不是要去麥當勞做進一步溝通。而到底是誰主動提起我現在也不知道，當時狀況就是旅客有個共識說要找個地方討論賠償問題，旅行社也知道要去麥當勞討論。因為任何旅客的意見我會跟旅行社反映。旅行社沒有說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麥當勞，只是說旅客希望至少有初步的結論，但似乎沒有達到共識，當然沒有說一定要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等語（本院卷第284至292頁）。另證人曾逸群約於16時33分許告知被告pano飯店房間有問題，並為溝通，嗣被告於18時40分通知證人曾逸群已訂好其他飯店，有被告及證人曾逸群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本院卷第195至197、207至301頁）。
　⒋查依112年5月1日之行程表（本院卷第136頁），原告於入住pano飯店後僅餘晚餐行程，證人曾逸群亦證述吃完晚餐後為自由行程等語（本院卷第292頁），則可知於原告抵達pano飯店後，當日除晚餐外並未有其他行程安排。是就當日所安排之旅遊觀光行程而言，並未有延誤之情形。再就入住飯店之時間而言，依行程表兩造並未有約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本院卷第136頁），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應於何時進入飯店。再者，旅行團觀光行程安排，一般為預計當日前往哪些觀光景點，但並非絕對幾時幾分要到達哪個地點，此自原告所提出系爭旅行團之行程表之記載亦可明（本院卷第131至138頁）。而前往住宿飯店之時間亦同，除非兩造有特別約定，否則一般本依當日旅行行程安排、交通等而可能產生變化，並非必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則入住飯店之時間為何兩造間本無約定，則原告以當時16點多到達pano飯店而未能入住，主張自該時起即屬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所約定之「行程延誤」，實已屬有疑。再本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知，當日約16點多到達pano飯店發現並非雙人房型，證人曾逸群告知旅行社此情，旅行社即改訂其他飯店，證人曾逸群則先帶原告前往餐廳用餐，餐廳原預訂17點多，有遲一點到達，用完餐後18時多前往麥當勞協商。又18時40分許被告訂好其他飯店，之後又有再繼續協商。則以16點多進入pano飯店，17點多原本即為晚餐時間，再依證人曾逸群證述餐廳一般大概就是安排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用餐時間（本院卷第292頁），18時40分被告即訂好其他飯店而得入住，再另二家Alpenblick及ChesaValese飯店距pano飯店之距離，以步行方式不超過15分鐘，據被告提出google地圖為證（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且依證人曾逸群證述當時係搭乘計程車（本院卷第291頁），被告亦陳明有安排電瓶車進行接送（本院卷第183頁），則再加計前往其他飯店之交通時間非長，尚難認原告得進入飯店之時間已違反一般常情，而可認定應屬「行程延誤」。至原告主張因去麥當勞協商，21時許始離開入住飯店，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內容，並無從認定係被告要求需在該時協商而不能入住飯店，自無從算入「行程延誤」。另晚餐行程之部分，雖與原本預約餐廳之時間有所遲延，然經證人曾逸群證述係遲延一點，已如前述，又旅行行程之安排本非幾時幾分一定要到某地點點，故被告就晚餐餐廳固有預約一固定時間，然非可謂只要遲於旅行社所向餐廳預約之用餐時間即屬「行程延誤」。而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可知當時大約在17時許至18時許之間用晚餐，則仍為正常之用餐時間，實難認有晚餐行程之延誤，且有「時間之浪費」。
　⒌再原告主張隔日出發之時間，因原告分住不同飯店而比原先行程晚1小時出發，有所延誤等語，惟經證人曾逸群證述：「（問：翌日原告全體因分住不同飯店，是否比原先行程晚1小時出發？）我有點忘了，但基本上因為隔天的時間都算滿充裕的，本來就沒有預計隔天要幾點出發，所以是按照當時的情況決定隔天要幾點出發。會跟客人講希望幾點前能夠出發，但最後確定的出發時間是跟客人討論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87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據，自難採認。
　⒍據上，原告主張112年5月1日、5月2日當日有延誤行程致原告有時間之浪費，尚難認採。是原告主張有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所約定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5小時以上情形，而請求被告賠償1日之旅遊費用，以及再依據消保法第51條請求賠償3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部分：
　　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定有明文，係以人格權受侵害為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要件。查原告本件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主張多與人格權之侵害無涉，且亦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遭侵害之事實。另原告主張其花費時間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故其人格權受有重大侵害，依法亦屬無據；又原告主張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導致最終幾乎原告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炎，嚴重傷害原告之健康，亦未能舉證相當因果關係，亦無可採。是以，原告本件依民法第227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2,952元，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3,6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9日(本院卷第17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原告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1：改住Alpenblick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廖聲倫

		各71,651元





		2

		甲○○

		




		3

		丁○○

		




		4

		辰○○

		




		5

		Ａ○○

		




		6

		地○○

		




		7

		亥○○

		




		8

		癸○○

		




		9

		未○○

		




		10

		宇○○

		










附表2：改住ChesaValese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午○○

		各58,771元



		2

		辛○○

		




		3

		戊○○

		




		4

		酉○○

		




		5

		子○○

		




		6

		壬○○

		




		7

		申○○

		




		8

		玄○○

		




		9

		丙○○

		




		10

		宙○○

		










附表3：住pano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己○○

		各46,387元







		2

		乙○○

		




		3

		寅○○

		




		4

		巳○○

		




		5

		庚○○

		




		6

		天○○

		




		7

		卯○○

		




		8

		黃○○

		




		9

		Ｂ○○

		




		10

		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7號

原      告  王宣文  

            李明純  

            莊智麟  

            羅楷傑  

            劉筱君  

            詹雅雯  

            邱永廷  

            陳家柔  

            蔡文仁  

            陳彥甫  

            林慈穎  

            辛威嘫  

            陳潔倫  

            張志勤  

            林靜婷  

            陳榮庭  

            賴美妙  

            李文睿  

            賴姿傑  

            林宥妏  

            王曜呈  

            梁曉恩  

            陳冠穎  

            林宸羽  

            劉庭羽  

            莊惟婷  

            戴琨育  

            鐘珮瑜  

            張嘉紘  

兼  上29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聲倫律師

被      告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逸豪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新臺幣(下同)2,952元，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3,60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負擔3.9％，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負擔3.8％，附表2原告各負擔3.3％，附表3原告各負擔2.6％，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2,952元為附表1編號1至8原告預供擔保，各以3,600元為附表1編號9、10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30人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 少女峰 馬特洪峰 新天鵝堡 國王湖 14天-夏季版（阿聯酋航空）14日」蜜月旅行團（下稱系爭旅行團），旅遊期間為民國112年4月24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每人團費169,800元，兩造間並締結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下稱系爭旅遊契約），其中於112年5月1日、2日兩晚預計入住瑞士「策馬特飯店(panoramaskilodge)」（下稱pano飯店），而因本次旅遊為「蜜月團」，故原告於112年4月17日事前出發行前說明會中詢問並確認住宿飯店均為「獨立雙人套房」。然當日抵達策馬特後，發現被告所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並非「雙人獨立套房」，且由pano飯店官方網站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立套房，被告為專業代辦旅遊事宜，事前本可輕易知悉此情，則被告顯有過失。又後續被告僅提供三星旅館Hotel Alpenblick（下稱Alpenblick飯店）及四星旅館Hotel ChesaValese（下稱ChesaValese飯店）各供10名原告團員入住。

　㈡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導致原告受有時間之浪費，包含：⒈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誤30分鐘。⒊18時至21時滯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　

　㈢被告違約未履約提供保證之獨立雙人套房，且於原告報名前及介紹時，被告均向原告表示有機會入住到瑞士策馬特之山景房，然當日換去三星旅店及四星旅店之原告僅能住在街景房，還須至原先應入住之飯店拿取行李，入住之三星旅店房間緊鄰施工區域，景色欠佳且有工程聲音，嚴重干預休息及睡眠。又導致原告增加住宿往返路程及延長行李取得時間，亦壓縮旅遊景點停留時間及用餐時間，更使得原告無法獲得適當休息，甚至在後續旅程中不斷花時間跟被告協商賠償事宜而有重大侵害原告人格權。且原告當日身著濕衣服幾經周折數小時，於21時後才取得行李，緊接準備隔日一早天氣寒冷之高那葛拉特觀景台行程，未能有效休息入睡，導致原告多人抱病，影響後續遊程，且系旅行團交通均為搭乘同輛遊覽車屬密閉空間，又時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最終幾乎原告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炎，且有部分原告為孕婦，被告住宿安排之失誤，嚴重傷害原告健康，重大侵害原告人格權，爰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㈣被告有前述債務不履行情事，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14之7條第2項及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4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並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㈤被告應賠償入住Alpenblick飯店如附表1所示原告各71,651元：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三星之Alpenblick飯店一晚價格238歐元，一晚房價相差212歐元，如附表1所示原告降等兩晚，2晚房價落差為15,264元(以歐元1：36元之匯率換算，下同)，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5,264元（計算式：212歐元×36÷2人×2晚×2倍=15,26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被告未妥適安排住宿造成原告時間浪費，於扣除原告用餐時間後，浪費之時間仍逾5小時，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即應以1日計算，就浪費時間計算之金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元÷14日＝12,1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再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3倍賠償，則被告應賠償原告各36,3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2萬元精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1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計71,651元(計算式：15,264元+36,387元+2萬元＝71,651元)。　

　㈥被告應賠償入住ChesaValese飯店如附表2所示原告各58,771元：

　⒈pano飯店一晚價格450歐元，ChesaValese飯店一晚價格278歐元，一晚房價相差172歐元，二晚房價落差換算後為12,384元，且此係可歸責被告重大事由而變更住宿內容，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得請求2倍差額，故每人應賠償12,384元（計算式：172歐元×匯率36÷2人×2晚×2倍=12,384元）。

　⒉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2原告各36,387元。

　⒊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神慰撫金。

　⒋故附表2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58,771元(計算式：12,384元+36,387元+1萬元＝58,771元)。

　㈦被告應賠償入住pano飯店如附表3所示原告各46,387元：

　⒈時間浪費之賠償：同前㈤⒉項次所示，應賠償附表3所示原告各36,387元。

　⒉被告有上開㈢之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權，應賠償每人1萬元精神慰撫金。

　⒊故附表3所示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賠償之金額共46,387元(計算式：36,387元+1萬元＝46,387元)。

　㈧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附表1所示原告每人71,6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附表2所示原告每人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附表3所示原告每人46,3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

　㈠被告並未以「蜜月團」方式招攬本件旅遊行程，僅係針對部分符合資格之旅客提供優惠。被告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雙人套房，說明會手冊亦僅載「瑞士的旅館和歐洲大多數的國家一樣，房間都不大，一般是配置兩張單人床」，且被告於112年4月14日向pano飯店下訂單時，確實是下16間雙人房(16 DOUBLE Rooms)，並經該飯店表示同意，然pano飯店以32人為基礎收足款項後，逕稱至多可容納30人，被告為此僅得再向Alpenblick飯店下訂2房間，供團員及領隊使用。然至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每層各房均可相通，與被告下訂之雙人房不符，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本件不可歸責於被告，更甚者pano飯店亦未退還被告任何款項。

　㈡本件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更換住宿，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法律效果為「減少之費用，應退還甲方」，然pano飯店並未將收取之款項退還被告，故被告實際上並無「減少之費用」而自行吸收重複付款之費用，被告依約並無退還款項之義務。縱認本件為可歸責被告，則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原告得請求之部分為差額2倍之違約金，而pano飯店每晚價格瑞士法郎328元，Alpenblick飯店每晚瑞士法郎309元，每晚房價差額為瑞士法郎19元，即684元(以瑞士法郎匯率1：36計算)，兩晚即為1,368元，計算違約金為每房2,736元。另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星級之飯店，被告並無違反契約內容，且ChesaValese飯店每晚訂位價格為瑞士法郎342.3元，實則高於pano飯店每晚瑞士法郎328元。則縱被告有違反契約約定，亦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亦僅為被告不得向原告收取增加之費用；縱認本件為可歸責於被告之違約情形，然既ChesaValese飯店價格高於pano飯店，原告無得請求違約金。

　㈢本件並未造成原告之「時間浪費」：

　⒈於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被告於事發當時已即刻處理相關事宜，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尚難認屬滯留。

　⒉112年5月1日17時至17時30分：前往餐廳本為必須之時間花費，並非滯留。

　⒊112年5月1日17時30至18時：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之「棄置或留滯甲方(即原告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次、連續達5小時以上，此段時間並無留滯，即無構成該條規定之可能。

　⒋112年5月1日18時至20時30分：被告並未要求原告於此段期間協商，亦未強制原告留於麥當勞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原告本可依原定行程自由活動，並無滯留；況該段協商時間約僅1小時。

　⒌112年5月1日20時30分至21時：原告前往各自飯店本來即是必須之時間花費，亦難認屬滯留。

　⒍112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並無原告所稱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滯留飯店之情形。且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5條約定，所謂「棄置或留滯甲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應指單次、連續達五小時以上，此段時間與原告主張之其餘時段既未連續，不構成該條文之情形。

　㈣被告並無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且原告並未舉證說明所謂致原告人格權受侵害之具體內容，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於法無據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43至244頁)：

　㈠原告30人均報名參加被告所舉行之「德國瑞士少女峰馬特洪峰新天鵝堡國王湖14天-夏季版( 阿聯首航空)14日」，旅遊期間為112年4月24日至112年5月7日共14日，契約內容如原證1所示。

　㈡被告向原告提出之「真善美國際旅行社歐洲團優惠方案2023年適用」，其上記載：「2.蜜月專屬-PO 文優惠……3.蜜月專屬- 揪團優惠……」等文字（原證13）。

　㈢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年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允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被證1、被證2)。

　㈣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公司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被證2)。

　㈤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舉辦行前說明會。

　㈥原告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當日天氣下大雨且飄雪，隔日行程有前往海拔3,100公尺的冰河瞭望台(原證8) 。

　㈦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於擬住宿之飯店現場發現pano飯店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獨立雙人套房」。被告公司嗣有完成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hesaValese飯店訂5間房之作業。

　㈧112年5月1日用完晚餐後，於餐廳旁邊麥當勞有協商當晚住宿及後續賠償問題。

　㈨本次旅行團之最後入住情形，如原告民事起訴狀附表1至3 所示。

　㈩兩造於112年11月24日於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旅遊糾紛調處進行調處，結果為調處不成立。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第2項約定：「旅遊中之食宿、交通、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方（即原告，下同）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即被告，下同）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除非有本契約第14條或第26條之情事，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達成旅遊契約所訂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2倍之違約金」，「乙方應提出前項差額計算之說明，如未提出差額計算之說明時，其違約金之計算至少為全部旅遊費用之百分之五」。

　㈡原告主張被告所安排之策馬特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未有當初被告所保障之「雙人獨立套房」等語，被告不否認原安排之pano飯店均為六人房及四人房，非「獨立雙人套房」，惟辯稱：被告並未保證住宿飯店為「獨立雙人套房」。又被告係下訂「雙人房」，然到達該飯店後方知悉與被告下訂之房型不符，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經查，依證人即系爭旅行團領隊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於112年4月17日行前說明會中，有回覆原告住宿飯店均為雙人間，但沒有講獨立這兩個字等語（本院卷第284頁）。而「雙人間」就其文義一般之理解即「雙人房（二人一房）」，並非六人房、四人房。且被告亦陳述其確實係下訂16間雙人房(16 DOUBLE Rooms)等語（本院卷第182頁），益徵就「雙人間（房）」之認知即「二人一房」。是被告依約有提供「雙人房」之義務，應堪認定。再被告為專業之旅行社，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下訂之飯店之房型究竟為何，本有先予調查、詢問確認清楚之義務，而依pano飯店之官方網站即可知該飯店並無雙人獨立套房，而為多人家庭式套房，此有原告所提出之pano飯店官方網站列印資料可佐（本院卷第113至115頁）。是被告辯稱pano飯店房型非被告所得事前遇見，係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並無可採。

　㈢112年5月1日抵達瑞士策馬特後，原擬住宿pano飯店現場發現其所提供之房型為六人房及四人房，而非15間之「獨立雙人套房」。被告嗣有向Alpenblick飯店訂4間房、ChesaValese飯店訂5間房，並有旅客改住其他2家飯店，原告住房情形如附表1（Alpenblick飯店）、附表2（ChesaValese飯店）、附表3（pano飯店即原訂飯店）所示（見不爭執事項㈦、㈨）。

　㈣住宿Alpenblick飯店之附表1原告請求降等三星之價差部分：　

　⒈附表1編號9、10原告部分：

　　經查，依原告陳述：於抵達策馬特飯店前，領隊有詢問原告是否有人願入住Alpenblick三星旅館並補貼100歐元等語（本院卷第22頁），被告亦陳述確有此情（本院卷第182頁）。再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有1 對(2個人) 住不進去原來訂的飯店，旅行社有問我這1 對是誰希望去住，公司可以提供住房補償，後來我也有私底下詢問團員是否願意降等去住Alpenblick飯店，後來有人同意，就是一對夫妻等語（本院卷第288頁），並經原告陳明即附表1編號9、10之旅客（本院卷第293頁）。是此部分既已經雙方合意變更住宿為Alpenblick飯店，並補貼100歐元，則附表1編號9、10之原告所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即為各100歐元。另被告同意原告本件以新臺幣請求及匯率以36元換算（本院卷第339頁），則上開原告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3,600元。

　⒉附表1編號1至8原告部分：

　⑴pano飯店未能提供雙人房，且係可歸責於被告，已經本院認定如前，並致上開原告改入住降等之三星Alpenblick飯店，則原告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請求被告差額二倍之違約金，為有理由。

　⑵再被告已依系爭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2項提出前項差額計算(即其實際訂房費用，詳下述)。茲就上開原告可請求金額論述如下：　

　　被告於112年4月14日以電郵向pano飯店下訂，要求於「112年5月1日及同年月2日」期間安排16間雙人房，經pano飯店允諾並報總價為瑞士法郎10,240元(未税，含稅則為10,496元，本院卷第187頁)。被告於112年4月18日完成全額付款。pano飯店於收受全額付款後告知其最多僅可容納30人，被告因此另向Alpenblick飯店再訂2間房（見不爭執事項㈢㈣）。且經被告陳明：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但並未退款等語（本院卷第241至242頁）。則依上說明，被告最終下訂15間房(即pano飯店表示僅能容納30人)之房價為10,496元，則pano飯店二晚每人為350瑞士法郎（計算式：10,496/15間=700，700/2人=350，整數位以下四捨五入，下同）。Alpenblick飯店之價格為二晚每人309瑞士法郎（計算式：2,472/4間=618，618/2人=309），亦據被告提出其當時改訂Alpenblick飯店之訂房網頁(booking.com)資料為佐（本院卷第229頁）。基上，pano飯店二晚房價每人較Alpenblick飯店貴41瑞士法郎（計算式：350-309=41），以2倍計算違約金為82瑞士法郎即2,952元（匯率36）。又被告所提出之房價為其於112年4月間訂購pano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至5月3日）及於112年5月1日抵達pano飯店後，發現房型非雙人房，而當日立即訂購Alpenblick飯店（住宿期間112年5月1日至5月3日）之訂房實際價格，自應以此實際訂房價格為計算。至原告所提出pano飯店官網所示112年5月非上開訂房日期之房價每晚450歐元（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以及網路上搜尋到Alpenblick飯店每晚價格238歐元，主張一晚每間房價相差212歐元（本院卷第153至156頁），並非實際之訂房價格，自難採認。

　⑶據上，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就降等改住Alpenblick飯店部分，每人得向被告請求給付2,952元。

　㈤改住四星之ChesaValese飯店之附表2原告請求價差部分：

　　依原告主張當初兩造約定「四星飯店」或「同級飯店」（本院卷第21、317頁），並提出行程表為證（本院卷第119頁）。又ChesaValese飯店與pano飯店為同級(四星)之飯店，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告終既仍提供四星飯店予上開原告住宿，實難認被告有違反雙方間之旅遊契約內容，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14條之6、第514條之7及系爭旅遊契約等請求被告賠償房價之差額，自難認為有理由。

　㈥原告主張時間浪費之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即pano飯店非雙人房型)，導致原告所受時間浪費包含：⒈112年5月1日16時至17時滯留pano飯店，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1小時。⒉因被告未安排好獨立雙人套房，導致原告需先滯留飯店，又因餐廳有用餐時間預定，原告於17時至17時30分徒步從pano飯店前往餐廳，造成行程延誤30分。⒊18時至21時滯留餐廳旁麥當勞與被告協商住宿解決方案及賠償問題，共3小時。⒋21時至21時30分，原告坐車前往各自飯店，然因等待領取行李，僅能滯留在各自飯店，共30分鐘。⒌113年5月2日8時30分至9時30分，原告因分住不同飯店導致滯留飯店，等待領隊個別提領行李而延誤行程1小時出發，共1小時。原告所受行程延誤與滯留已達6小時，已超過5小時，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2項約定，應以1日計算，故浪費時間計算金額為12,129元(計算式：169,800/14日=12,129)。又此浪費時間係可歸於被告重大過失導致原告未有雙人獨立套房可住宿，故依據消保法第51條應賠償3倍，即被告應賠償每人36,387元等語。

　⒉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就其時間之浪費，得按日請求賠償。每日賠償金額，以全部旅遊費用除以全部旅遊日數計算。但行程耽誤之時間浪費，以不超過全部旅遊日數為限」，「前項每日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

　⒊經查，就當時到達pano飯店後之情形，經證人曾逸群於本院證述：16點多先到第一間飯店後，飯店老闆帶我去房間，我看了發現不適合，就跟飯店老闆討論至少十分鐘，後來發現沒辦法做處理，再打電話跟旅行社老闆溝通，也跟旅客解釋目前狀況。旅行社說他要再找另外的旅館，希望我能先帶客人去解決晚餐，我打電話跟旅行社溝通時，客人就在原來飯店大廳等候。等我確認旅行社說會去找其他旅館後，我就帶著客人去原本預定的餐廳吃晚餐，餐廳是訂5點多，後來有遲延一點到達。用完晚餐後再到旁邊麥當勞繼續協商，時間差不多晚上18點多開始講，預估時間講了一個小時，當時協調就是旅行社及旅客兩邊都有傳話自己希望的方案，我就是在中間協調。協商時旅行社老闆也同時找另外新的旅館，在麥當勞協商之間找到其他飯店。旅行社通知找到飯店後還有再溝通一下，但後來因為時間有點晚，就決定先入住飯店，約21點多我們離開麥當勞，全部人坐計程車回去第一間飯店各自拿行李，再各自去分配好的飯店。另外時間點部分其實現在都沒有記得那麼清楚，都是一個感覺跟差不多；行程在吃完飯後面是自由行程；用餐完之後會移到隔壁麥當勞討論，是因為兩方沒達成協議，吃完飯後才說是不是要去麥當勞做進一步溝通。而到底是誰主動提起我現在也不知道，當時狀況就是旅客有個共識說要找個地方討論賠償問題，旅行社也知道要去麥當勞討論。因為任何旅客的意見我會跟旅行社反映。旅行社沒有說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麥當勞，只是說旅客希望至少有初步的結論，但似乎沒有達到共識，當然沒有說一定要討論出結果才能離開等語（本院卷第284至292頁）。另證人曾逸群約於16時33分許告知被告pano飯店房間有問題，並為溝通，嗣被告於18時40分通知證人曾逸群已訂好其他飯店，有被告及證人曾逸群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本院卷第195至197、207至301頁）。

　⒋查依112年5月1日之行程表（本院卷第136頁），原告於入住pano飯店後僅餘晚餐行程，證人曾逸群亦證述吃完晚餐後為自由行程等語（本院卷第292頁），則可知於原告抵達pano飯店後，當日除晚餐外並未有其他行程安排。是就當日所安排之旅遊觀光行程而言，並未有延誤之情形。再就入住飯店之時間而言，依行程表兩造並未有約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本院卷第136頁），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應於何時進入飯店。再者，旅行團觀光行程安排，一般為預計當日前往哪些觀光景點，但並非絕對幾時幾分要到達哪個地點，此自原告所提出系爭旅行團之行程表之記載亦可明（本院卷第131至138頁）。而前往住宿飯店之時間亦同，除非兩造有特別約定，否則一般本依當日旅行行程安排、交通等而可能產生變化，並非必定應於何時入住飯店。則入住飯店之時間為何兩造間本無約定，則原告以當時16點多到達pano飯店而未能入住，主張自該時起即屬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所約定之「行程延誤」，實已屬有疑。再本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知，當日約16點多到達pano飯店發現並非雙人房型，證人曾逸群告知旅行社此情，旅行社即改訂其他飯店，證人曾逸群則先帶原告前往餐廳用餐，餐廳原預訂17點多，有遲一點到達，用完餐後18時多前往麥當勞協商。又18時40分許被告訂好其他飯店，之後又有再繼續協商。則以16點多進入pano飯店，17點多原本即為晚餐時間，再依證人曾逸群證述餐廳一般大概就是安排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用餐時間（本院卷第292頁），18時40分被告即訂好其他飯店而得入住，再另二家Alpenblick及ChesaValese飯店距pano飯店之距離，以步行方式不超過15分鐘，據被告提出google地圖為證（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且依證人曾逸群證述當時係搭乘計程車（本院卷第291頁），被告亦陳明有安排電瓶車進行接送（本院卷第183頁），則再加計前往其他飯店之交通時間非長，尚難認原告得進入飯店之時間已違反一般常情，而可認定應屬「行程延誤」。至原告主張因去麥當勞協商，21時許始離開入住飯店，然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內容，並無從認定係被告要求需在該時協商而不能入住飯店，自無從算入「行程延誤」。另晚餐行程之部分，雖與原本預約餐廳之時間有所遲延，然經證人曾逸群證述係遲延一點，已如前述，又旅行行程之安排本非幾時幾分一定要到某地點點，故被告就晚餐餐廳固有預約一固定時間，然非可謂只要遲於旅行社所向餐廳預約之用餐時間即屬「行程延誤」。而依證人曾逸群上開證述，可知當時大約在17時許至18時許之間用晚餐，則仍為正常之用餐時間，實難認有晚餐行程之延誤，且有「時間之浪費」。

　⒌再原告主張隔日出發之時間，因原告分住不同飯店而比原先行程晚1小時出發，有所延誤等語，惟經證人曾逸群證述：「（問：翌日原告全體因分住不同飯店，是否比原先行程晚1小時出發？）我有點忘了，但基本上因為隔天的時間都算滿充裕的，本來就沒有預計隔天要幾點出發，所以是按照當時的情況決定隔天要幾點出發。會跟客人講希望幾點前能夠出發，但最後確定的出發時間是跟客人討論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87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據，自難採認。

　⒍據上，原告主張112年5月1日、5月2日當日有延誤行程致原告有時間之浪費，尚難認採。是原告主張有系爭旅遊契約第24條所約定延誤行程之時間浪費在5小時以上情形，而請求被告賠償1日之旅遊費用，以及再依據消保法第51條請求賠償3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部分：

　　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之1定有明文，係以人格權受侵害為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要件。查原告本件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主張多與人格權之侵害無涉，且亦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遭侵害之事實。另原告主張其花費時間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故其人格權受有重大侵害，依法亦屬無據；又原告主張被告未妥善安排住宿，導致最終幾乎原告全部抱病回臺，部分原告甚至感染新冠肺炎，嚴重傷害原告之健康，亦未能舉證相當因果關係，亦無可採。是以，原告本件依民法第227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系爭旅遊契約第22條第1項約定，附表1編號1至8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2,952元，附表1編號9、10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3,6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9日(本院卷第17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原告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1：改住Alpenblick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廖聲倫 各71,651元  2 甲○○  3 丁○○  4 辰○○  5 Ａ○○  6 地○○  7 亥○○  8 癸○○  9 未○○  10 宇○○  



附表2：改住ChesaValese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午○○ 各58,771元 2 辛○○  3 戊○○  4 酉○○  5 子○○  6 壬○○  7 申○○  8 玄○○  9 丙○○  10 宙○○  



附表3：住pano飯店

編號 姓名 請求金額 1 己○○ 各46,387元   2 乙○○  3 寅○○  4 巳○○  5 庚○○  6 天○○  7 卯○○  8 黃○○  9 Ｂ○○  10 丑○○  





